华南师范大学基建类档案利用承诺书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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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因                  工作需要，申请调用学校档案馆保管的                  相关的基建档案（详见附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相关法律以及《华南师范大学档案管理办法（修订）》（华师〔2021〕183号）有关规定，现就有关事项承诺如下：
1、所调用的基建档案（包括纸质版或电子版工程图纸及文字资料）仅供本单位在进行该工程项目维护、修缮、鉴定评估、学术研究等工作期间参考使用；
2、所调用的基建档案（包括纸质版或电子版工程图纸及文字资料）仅供负责该工程项目维护、修缮、鉴定评估、学术研究等工作的本单位工作人员使用，使用者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方式将其分发、披露或散布给任何第三方，本单位对此承担相应的监管责任；
3、若因实际工作需要将调用的基建档案（包括纸质版或电子版工程图纸及文字资料）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本单位须提前向档案馆提交与第三方签订的保密协议，并承担对第三方的监管责任；
4、所调用的基建档案（包括纸质版或电子版工程图纸及文字资料），以及当中所包含的技术要求、工艺参数、设计说明、材料说明及使用方法等内容不得挪用作专利、版权、商标或知识产权等方面使用；
5、所调用的基建档案（包括纸质版或电子版工程图纸及文字资料）不得用于约定以外的用途；
6、工作结束后，本单位须将档案馆提供的各种载体的工程图纸及文字资料以及据此制作的副本悉数归还或销毁。
本单位将严格遵守上述承诺，如有违反，愿意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附件：                                 



              承诺单位：（公章）
         单位负责人：
        经 办 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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